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93 學年度下學期校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4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校國光館五樓大會議室 

叄、主持人：蔡校長清華                        記錄：胡仲慶 
肆、出席：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 自本學期起校務會議由全體教職員工及家長會代表參加，每學期至少開會

二次。 

二、 上下學交通秩序問題己由學務處會同交通隊規劃加強相關措施，也請家長

及學生配合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三、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為本校改制保留之經費，各教師教學上如有應改善之設

備請向教務處提出。 

四、 圖書館向教育部社教司申請「後勁社區教育種子計畫」，培育後勁地區種

子教師，請教師家長多參與。 

五、 英文科辦理「英語科種子教師」，請三民國中協助辦理英語話劇研習。 

六、 為建立本校特色，擬規劃實驗班，各位教師如有可行方向請向教務處提出

構想。 

七、 改制為中山大學附中後可多利用中山大學資源，如與資管系、機電系或生

科系等聯繫協助師生獲取資源；網路諮商亦可與中山大學諮輔中心建立關

係。 
八、 國立高中職評鑑於 3 月 25 日開始，各處室主管可視需要隨同校長前往觀

摩。 

九、 本校教師對學生照顧有加，可將「生涯發展檔案」擴充為學生 IEP，以加

強學生優勢。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國一新生入學優先順序如下：第一順位－國立中山大學與附屬國光高中

及油廠國小教職員工子女，第二順位－油廠國小畢業生，第三順位－中國

石油公司所屬單位現職員工子女，第四順位：設籍於本校學區內者(宏南、

宏毅、宏榮三里)，按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於 4 月 15 日起開始登記

至 4 月 29 日止，在本校教務處登記。 

 （二）高一新生普通科招收五班每班 40 名、汽車科一班 45 名、資料處理科一班

45 名，入學方式、名額及登記日期如下： 

日  期 名 稱 普通科 附設職業類科 登 記 日 期 及



月 日 
星

期 

男女兼

收 

資料處理科

（男女兼收）

汽車科 

（男女兼收）

方 式 

5 

11 

~ 

13 

五 

~ 

三 

本 校 國

中 部 應

屆 畢 業

生 直 升

登記 

40 0 0 

一、6 月 7 日放榜，6月
8 日報到。 
二、普通科登記資格為

直升成績排序前
70 名。 

三、成績計算：在校ㄧ
般學科成績及第
一次學測成績各
佔 50％，依總分高
低排序錄取。 

四、如有餘額回歸高雄
區登記分發入學。

6 17 五 
申 請 入

學放榜 
40 

20 

（內含技優

保送 2名）

20 

（內含技優保

送 2 名） 

一、6月 9至 10日報名，
6 月 20 日報到。 

二、餘額回歸高雄區登
記分發入學。 

8 5 五 
登 記 分

發放榜 
120 25 25 

高雄區登記分發入學，7
月 23 日至 26 日集體報
名，8月 10 日報到。 

 

（三）教師基本授課時數高中部依教育部規定(如附件)，國中部依教育部及教育局

規定(國文科導師 14 節，專任 18 節，其餘領域皆為導師 16 節，專任 20 節)。

高中聘書跨教國中者基本授課節數依高中基本節數規定(跨國中部份不繳稅),

且依實際授課節數核定節數。國中聘書跨教高中者基本授課節數依國中基本節

數規定(跨高中部份要繳稅)再減一節，且高中節數換算為國中節數核定。 

（四）教師請假，需代課時，固定超鐘點部份會扣除。固定超鐘點節次認定以跨

教高、國中、非本科科目、選修、時間次序等，先在課程總表上註記。 

二、 學務處 
（一）訓育組： 

1. 2/1 中山大學附中的改制、揭牌活動、學生才藝競賽及壁報比賽。 

2. 2/16~2/18 國二學生走馬瀨農場露營活動。 

3. 2/22 高、國三畢業團體照拍照完成。 

4. 3/4 高一週會專題演講，范大陵先生，講題：反敗為勝。 

5. 8/13(六)~8/14(日)世界展望會舉辦飢餓 30 人道救援活動，活動場地在

校本部中山大學，本次活動徵求 200 名義工及活動參加者 3000 名，歡

迎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6. 認捐發票幫助慈善團體工作，學務處訓育組持續辦理，希望老師鼓勵同



學奉獻愛心，積極參加。 

（二）生輔組： 

1. 學生專車路線規劃與執行。 

2. 學生交通隊及糾察隊的服勤編組。 

3. 班級自治幹部訓練。 

4. 防詐騙宣導：學校查詢專線 3012365，請多向學生及家長宣導，以防受

騙。 

5. 防一氧化碳中毒及瓦斯使用安全規定宣導。 

6. 交通安全宣導：包括單車不雙載、勿無照騎乘機車等 

7. 全校學生制服”中山大學附中”的絹印工作已完成，外套自行繡製，請

各位老師能注意學生的穿著，不合規定者能予以糾正。 

（三）體衛組： 

1. 2/1 國一男生班際手球賽(配合改制)。 

2. 2/1~3 高市中運會足球賽高男第二名。 

3. 2/22~24 高市中運會游泳賽：高女團體第四名、國女團體第四名。 

4. 2/17~18 高市中運會田徑賽：高男田賽第四名、高女田賽第六名、國男

田賽第二名及國女田賽第三名。 

5. 第十四週 5/16 班際球賽開始比賽。 
6. 班級垃圾袋每個月初發放在班級櫃內。 

三、 總務處 
（一）總務處職員除書記蔡政澄先生外，庶務陳中源組長、出納張定富組長、文

書胡仲慶組長、幹事莊淑梅小姐，皆已到任。 

（二）校園警衛三月起與統聯公司簽訂新約，目前由洪石檣(白天)、許道勝(夜間)

負責校園警衛業務。 

（三）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場地設施借用管理作業要點」，需報

中辦核定後實施。 

（四）消防檢測已於 3 月 9日完成缺失改善。 

（五）校園消毒已於 2 月 28 日完成。 

（六）已調查各班板擦機使用情況，近日將進行維修。 

（七）後車棚四區停車格正進行體育館器材室搭建。 

（八）廁所不通已維修共十八個小便斗；另有 3 個堵塞嚴重，需要機械推絞。造

成小便斗不通是衛生紙及口香糖堵塞，請導師配合加強學生公德心的培養。 

（九）廁所清潔勞務發包將於三月底到期，已和多家廠商聯繫，預備簽訂新約。 

四、 輔導室 
（一） 本學期將與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義大醫院青少年門診中心合作，推展

攜手計畫，國二、三年級結合班級綜合活動課程進行，國一年級將採研習

營方式辦理。 

（二） 校長親至左楠區國中簡介本校改制後新貌，加強招生宣導：3/8 朝會大義

國中、3/8 第四節立德國中、3/9 第六節龍華國中、3/16 第六節和平國中。 

（三） 為鼓勵班級專心向學、成績優秀的同學，樹立校園楷模，促進讀書風氣，



特製作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高國中班級菁英榜，公告於輔導專欄。並舉

行班級菁英座談會。 

（四） 本學期新近三位代理老師及五位外籍英語會話老師，特別製作進教師簡介

專欄，協助全校師生及家長進一步認識新進教師。 

（五） 本學期第三週實施國二性別等教育，於綜合活動課觀看錄影帶「亞當的項

圈」，並討論影帶內容。 

（六） 實施心理測驗，協助學生增進自我瞭解：高一興趣量表、國一賴氏人格測

驗、國二我喜歡做的事。 

（七） 蒐集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相關資料，參加資格鑑定：國三有 1 人通過學習障

礙鑑定，另有國三 1 人接受情緒障礙初審。 

五、 圖書館 
 （一）各處室有需要放入首頁上的走馬燈「校園快訊」，請將電子檔寄到

tg05@mail.kksh.kh.edu.tw  許組長將為您服務，放入走馬燈。 

（二）「國立中山大學附中圖書館使用辦法」於 3 月 10 日經行政會報及教師晨間

會報通過，定 3 月 21 日開始實施，本辦法已公佈於各班教室。 

（三）3月 21 日開始圖書館上班時間延長至下午 6：30，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本館資料。 

（四）全校師生借閱圖書館圖書逾期者，四月份開始依據本校圖書館使用辦法，

逾期者將依辦法第陸點課繳滯罰金，請導師協助告知學生。 

六、 人事室 
（一） 教育部已同意本校本學期編制教師員額，照現有人數 81 人，惟出缺不補編

制內教師。 

（二） 本校職員編制 17 人，其中 10 人已陸續到職中，尚有缺額 7 人。缺額係教

務處技士、技佐、學務處幹事等 3 人，由本校再行辦理甄選；另人事室、

會計室主任組員各 1 人，合計 4 人，由各該主管機關辦理甄選。 

（三） 教師聘書已繕製，原則上按教師實際授課情形區分高、國中。另敘薪通知

單依原敘定有案薪級核敘，請妥為保存，如有疑義，逕洽辦人事室。 

（四） 本校教職員工通訊錄，刻正整理製作中，如住家電話（含手機）或地址等

有異動者，請於本（3）月 25 日前主動通知更正。 

（五） 現行公保及退撫基金（公保費率 7.15%、退撫費率 10.8%）按本薪扣繳，同

仁均自行負擔 35%；健保（費率 4.55%）依本薪加學術研究費加主管加給，

乘以 82.42%，同仁自行負擔 30%，其餘由政府負擔。以上每個月均由薪水

扣除。 

（六） 子女教育補助費，如尚有未申請之同仁，請於本（3）月底前提出。 

 
柒、提案討論 
一、 94 年 2 月 1 日本校 93 學年度第一次全體教職員工會議通過：原名稱為「高

雄市私立國光中學○○○」之各項規章，包裹通過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附

屬國光高級中學○○○」規章，提請 追認。（各處室共同提案） 

mailto:%E8%AB%8B%E5%B0%87%E9%9B%BB%E5%AD%90%E6%AA%94%E5%AF%84%E5%88%B0tg05@mail.kksh.kh.edu.tw
mailto:%E8%AB%8B%E5%B0%87%E9%9B%BB%E5%AD%90%E6%AA%94%E5%AF%84%E5%88%B0tg05@mail.kksh.kh.edu.tw


說  明：本案通過後，請各處室更正各項規章，自 94 年 2 月 1日實施。 

決  議：通過，自 94 年 2月 1 日實施。 

 

二、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請  討論。（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條第 2項：「學

校成立後三個月內應即依第三條規定成立本會，前項遴選委員會並於本

會成立之日起解散」。爰此，依據上開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草案）。 

（二）參酌本校前於私立國光高級中學（國民中學）已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在案，謹將上開二項設置辦法合一，並將調整重點說明如次： 

1.第一條：校名修正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2.第三條：本會置委員 15 人，當然委員 3人不變，家長會暨教師會代

表各 1人係指由各該會選（推）舉之代表；明定家長會及教師會

代表之產生方式。另選舉委員 12 人，為均衡各科別教師參與，

調整為國文科 2人、英文科 2 人、數學科 2人、社會科 1 人、自

然科 1人、藝能科 1 人、綜合活動科 1 人、汽車科 1人、資料處

理科 1人，分別各由該科教師選（推）舉。另依據「性別平等教

育法」自 93 年 6月 23 日施行，其中第 16 條規定：「．．．學校

教評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增訂本項委員性別之規定。 

3.第十二條：本辦法經行政會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強化本辦法經學校二項重要會議討論之周延性。 

（三）檢附「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草

案）對照表暨全條文各乙份。 

決  議：通過（如附件一）。 

 

三、擬修訂本校「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第參條第四項，請  討論。（教務處） 

說  明：第參條第四項如下： 

1.軍訓、護理【更改文字為軍訓（護理）】、體育、家政與生活科技及藝術

科，其成績考查辦法及不及格者之補考方式如附表一。 

附表一、軍訓、護理【更改為（護理）】、體育、家政與生活科技及藝術科，

其成績考查辦法及不及格者之補考方式： 

科目 成績考查辦法 補考辦法 

軍訓護理

【更改為

（護理）】 

1. 學期成績：平時測驗佔 30%，期

中測驗佔30%，學期測驗佔40%。

2. 男生：軍事【更改為訓】學【增

列文字科】、術科各佔 50%。 

3. 女生：護理與軍事學【更改為軍

1. 採學期補考，補考次數為一

次。 

2. 考試方法為學術科合併，以筆

試實施。 

3. 期末舉行一次補考，由原任課



訓與護理學科】、術科各佔

50%。 

教師負責補考事宜，並繳交該

科成績。 

2.軍訓、護理【更改文字為軍訓（護理）】、體育【增列文字為必修課程，

列計畢業學分，】成績均單獨計算，不列入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 

決  議：通過。 

四、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髮式規定修正案，請  討論。（學

務處） 

  說  明： 
   （一）依教育部規定學生服裝儀容髮式規定需經學校行政教師代表、一般教

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定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二）本校 3/17 中午已召開服儀髮式會議，相關規定如附件。 

  決   議：表決通過修正案（如附件二）。 

五、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會會長每週減授二節鐘點，請 討論。(教

師會) 

決   議：無違背相關法令且減授之時數可由其他教師吸收之原則下，通過。 

六、本校擬與雅加達台北國際學校建立姊妹校，提請 討論。（校長室） 

說 明：檢附締結姊妹校協議書（如附件三）。 

決 議：通過。 

七、建議取消本校教師簽到退，提請 討論。（教師會） 

決 議：同意取消簽到退，依規定留校 7 小時，教務處應對教師授課情形加以考

核，人事室亦對教師出勤情形列入查考，並作為年度考績之依據。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6 時 5 分） 


